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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的利益衡平路径

＿ 武亦 文
＊

【 内容摘要 】 保单现金价值并 不 属 于投保人的 固 有责任财产 ，
与储蓄存款存在本质差 异 ， 我 国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２ ４２ 条无法适 用 于对保单现金价值的 强制执行 。 由 于 实 际效用 及代位执行对象双重

障 碍的 存在 ，
对保单现金价值的 强 制执行也无法被 定位 为 代位执行程序 人寿保险合同 任意解除权

并 无人身 专属性 ，
解除权等形成权 亦 可通过 目 的性扩张解释为 债权人代位权的 行使对象 ， 债权人依法

理可代位投保人解除保险合 同 以对保单现金价值为 强制 执行 。 但是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 未能 实

现债权人 、
投保人 、 保险人 、被保 险人及受益人等利 害 关 系人之间 的利益平衡 ，

而债权人代位行使保单

质押借款权在保障 债权人债权受偿的 同 时 ， 也可克服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 同 所产 生的 问 题
，
无疑是

最优选择 。

【 关键词 】
保单现金价值 强制执行 代位执行 代位权 保单质押借款权

在司法实务中 ， 当作为债务人的投保人无法清偿其对债权人所负到期债务时 ，债权人可否申请法

院对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人寿保险合同所形成的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 ，这
一

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司

法实务中 的争议焦点 。 以下几个案例反映了法院对于这
一

问题的不同处理态度 。

案例一
［ １

）

：投保人 Ａ 在保险人 Ｂ 处投保 了
一

份分红型人寿保险 ，
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为投保

人之女 Ｃ ，
生存保险金受益人为 Ｃ

，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 Ａ 后因投保人 Ａ 未履行其对于债权人 Ｄ 的

到 期债务 ，经债权人 ＿ 请 ，
法院冻结了其保单现金价值 后 Ｃ 提出执行异议 ， 法院撤销执行裁定 ， 理由

如下 。 第一 ，本案 中人身保险合 同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尚健在 ，投保人 （ 债务人 ） 不享有对于保单现金

价值的请求权 ，强制执行影响 了异议人的财产权益 。 第二 ，投保人购买保险的时间先于人民法院有关

借贷纠纷裁定的作出时间 ， 投保人购买保险的行为没有违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 费

的若干规定 》 （ 法释 〔 ２０ １ ０ 〕 ８ 号 ） 的相关规定 。

案例二 ： 投保人 Ａ 与保险人 Ｂ 签订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 。 被保险人为投保人 Ａ 之妻 Ｃ
， 合同

未 明确约定受益人 。 后投保人 Ａ 未履行其对于债权人 Ｄ 的到期债务 ，经债权人申 请 ，法院裁定提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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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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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 １ ］ 参见
“

吴 建诉 殷秀 芳 民间 借贷 纠纷执行 案 四 川 右 高 级人 民法院 （ ２ ０ 丨６ ） 川 丨 １ ０２ 执异字 ３ ６ 号执行 裁定 书
；

＂

何 井成与 国

长 东 、何春影 民间借 贷糾 纷执行案
”

． 吉林 劣 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７

＞
吉 ０３０３ 执异 ８ 号执行裁定 书

［ ２］ 参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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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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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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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留保单中的现金价值 。 保险人 Ｂ对于执行裁定提出异议
， 法院经审查认为 ， 由于保险合同未到终止

时间 ，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无任何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 ，法院不应以强行解除保险合同的方式提

取保单的现金价值 ，可先对保单现金价值予以冻结 ，待提取条件成就后再行提取 ，

［ ３ ］

但可提取 、
扣 留投

保分红部分的收入。

案例三
［
４

］

：投保人 Ａ 与保险人 Ｂ 签订了
一

份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 ，被保险人为投保人 Ａ
，保险合

同未指定受益人 。 后投保人 Ａ 未履行其对于债权人 Ｃ 的债务 。 经债权人 Ｃ 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 Ａ

所投保的人寿保险合同 中的保单现金价值 。 保险人 Ｂ 不服裁定 ， 向上
一

级法院 申请复议 ， 法院维持原

裁定 ，
理由如下 。 第一 ，

本案所涉及的分红型人寿保险虽以人的身体和生命为保险标的 ，但由于投保

人可通过解除保险合同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保险单本身具有储蓄性 、有价性 ， 为投保人所依法享

有的财产权益 ，并构成投保人的责任财产 。 第二 ， 保单现金价值在法律性质上并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和

专属性 ，
也不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物品和生活费用 ，

不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 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 》 （法释 〔 ２００４ 〕
１ ５ 号 ，

以下简称 《关于查封 、扣押 、

冻结财产的规定 》 ）第 ５ 条所规定的不得执行的财产 。 第三 ，在作为投保人的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 ，又

不主动解除保险合同 以偿还债务的情况下 ，法院有权强制代替被执行人对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予以

提取 。

上述三个案例均涉及作为债务人的投保人无法清偿对外债务时 ，法院可否根据债权人的 申请径

直裁定对保单现金价值为强制执行 。 在上述三个案例 中 ，法院判决结论及理由存在较大差别 ，在法律

对保单现金价值能否强制执行未作明确规定 的情况下 ， 司法实务对这
一

问题的处理存有较大分歧 ，
而

这对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影响甚巨 。 由 于人寿保险对受益人 、被保险人及其遗属而言均能发挥一定 的

生存保障功能 ，这些主体与人寿保险合同具有直接的利益关联 ，
法院在案例

一

中正是以此为理由之
一

作出不能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的裁决 。 但是对于投保人的债权人而言 ，保单现金价值又具有保障

其债权得以受偿的责任财产属性 ，

ｍ故法院在案例三中即遵循此种思路 ，认定对保单现金价值可强制

执行 。 但在司法实务中 ，针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的案件 ，往往是保险人作为异议人提出执行

异议 ，

［
６

］

这与理论界所强调的
“

强制执行可能损害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利益
”

存在
一

定

程度的事实出人 。 尽管理论界的担忧在现实中也有所体现 ，
但这也反映 出对于保单现金价值的强制

执行问题 ，现有研究视角 尚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限性 。

对于法院能否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问题的回答 ，需从如下几个层面进行思考。 其一 ，法院能否

适用针对存款等财产的强制执行规则 处理保单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问题 。 如果能够适用 ，则此时法

院显然是将保单现金价值作为投保人 自 身 的固有财产看待 ，但此种解决路径是否合理 ？ 如果不能适

用 ，则法院应适用何种强制执行规则 ？ 法院的强制执行是否可被定位为代位执行程序 ，抑或是在承认

债权人可代位解除保险合同的基础上对于保单现金价值进行的强制执行 ？ 其二 ，投保人所享有的保

［ ３） 由 于本案投保人拖欠保险 费 ， 且 已经超 出 了 宽限期 ， 保险合同进入 了 中止期 ，
法 院所称的条件成就是指如果两年 中 止期

届 满 ，保险人解除保险合 同的情 形 」

［
４ 〕 参见

“

中 国人寿保险公 司滨 州分公 司追偿权 纠纷执行案
”

，
山 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 １ ６ ） 鲁执复 丨 丨９ 号执行裁定书 。

〔 ５ 〕 参见 ［
曰

］
砺波久幸 ：《税收征收机关对人寿保险合 同权利的强制执行 Ｘ 《税大论丛 》第 １ ７ 号 ， 第 １ ７９ 页 。

〔
６ 〕 参见

“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九江中 心支公 司 、余胜初民间借 贷纠纷执行案
”

，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 １ ７ ）積 ０４２８ 执异 ３

号执行裁定 书 ；

“

中 国 大平 洋人寿保险公司 宿迁 中心 支公司 、
王 建与 宿 迁 国泰汽车销售公司 、刘淑侠等 民间借贷纠 纷执行案

”

，

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７ ） 苏 １ ３ １ １ 执异 丨 １ 号执行裁定 书
；

“

中 国人寿保 險公 司 丰润支公司 、 李长朋借款合 同 糾 纷执行案
”

， 河 北省 高级人民

法院 （２０ １
６

）
冀 ０２ 执异 ４ ８

１ 号执行裁定书 。

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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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合同任意解除权是否具有专属性 ，
债权人可否代位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 ？ 其三 ， 如果承认债权人的

债权应该得到保护 ，
债权人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固然能使 自身债权得以满足 ，但是此种情形下会发生人

寿保险合 同解除的结果 ，这将对被保险人 、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期待或者期待权造成损害 ，
因而是

否存在其他更能实现这些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处理方式 ？ 下文将对这些问题逐
一

求解 。

一

、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４２ 条所规定强制执行规则适用于保单现金价值的否定

现行法并未明确规定保单现金价值可否强制执行 。 我 国 《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４２ 条 ［
７

）规定法院可

对被执行人的存款 、债券 、股票 、
基金份额等财产进行执行 ，这些财产均具有债务人固有责任财产的属

性 ，
与债务人享有所有权的金钱及动产相似 。 虽然债务人的存款表现为其对银行所享有的债权 ，但存

款这一债权不同于其他债权 ，我国法将债务人的存款也作为债务人的金钱予以处理 。
［
８

］但对于保单

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问题 ，该第 ２４２ 条未明确提及 。 由于该条对可强制执行财产的范围仅作了列举

性规定 ，
并未排除其他可强制执行的财产种类 ，那么在解释上是否意味着保单现金价值也可被纳入该

条中
“

等财产
”

的范围呢 ？ 在司法实务 中 ，有法院即认为
“

被执行的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存款 、债券等 ，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属 于被执行人的财产
”

，

［
９

］

进而根据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２４２ 条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

强制执行 。 在理论层面 ，有学者认为保单现金价值类似于投保人储蓄在保险公司的存款 ，

［
１ （

１
１以此类推

得出法院可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 的结论 。

《关于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 的规定 》第 ２ 条对于可被认定为强制执行财产的标准作 了规定 。 首

先
，
以 占有或登记为标准 ，

“

被执行人 占有的动产 、
登记在被执行人名 下的不动产 、特定动产及其他财

产权
”

属于强制执行的范围 。 其次 ，
对于未登记的不动产权利 （未登记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 ）

，则依

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确定权属 ，进而判定相应财产可否被强制执行 。 最后 ，
如果

有关财产为第三人所占有或登记在第三人名下 ， 自权利外观而言 ，这些为第三人占有或登记在第三人

名下的财产权并不归属于被执行人 ， 自然不应对这些权利予以强制执行 ，
否则将构成对第三人权利的

侵害 。 但是如果
“

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
”

，

“

第三人 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

下的不动产 、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
”

也可被纳入强制执行的对象范围 。 显然 ，保单现金价值并不属

于该第 ２ 条前两款规定的情形 ，
而是属于为保险人这

一第 ５人所占有的财产 ，如果对保单现金价值进

［
７］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２４２ 条规定 ：

“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屣行法律 文 书确 定的 义务 ，
人 民法院有权向有 关单位 查询被执行

人的存款 、 债券 、 股票 、
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 人民法院有权＃？据不 同情形扣押 、 冻结 、划拨 、 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 。

”

〔
８

〕
严格 来讲 ， 对存款等 财产 的执行也属于对债权的执行 。 但在我 囯 ，

人们 习 惯于将这些债权 看作 债务人的金钱或动产 ， 因

而将其纳 入 了 对全钱或动产的执行之中 ， 而没 有将其 纳入代位执行的范畴 内 。 （ 参见谭秋桂 ： 《 民事执行原理研究 》 ． 中 国 法制 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２７９ 页 。 ）
此外 ， 有观点认 为储 蓄存款所有权 归属 于存款人

，
银行对储蓄存款只 有保管 义务而 无所有权 ，

（ 参见 李平 ： 《保

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规则 》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ｚｈｏｎ
ｇｙ

ｉ ｎ丨ａｗ ．ｃｏｍ／
Ａｒｃ

－

ｖ ．Ａｓ
ｐ
？ ＩＤ＝ ４ １ ２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２ 月 １ ３ 日 访 问 ）

虽然从
＂

占 有即所有
”

琢理进

行观 察 ，
此种 看法存在 偏差 ，但这从侧 面说明 储蓄存款的 归属 问题具有特殊性 

＜＝ 事 实 上 ， 只 是 由 于仅有金钱财产 适 用
“

占 有即所 有
”

规则
，

储蓄存款所有权才被视为 由银行享有 ，如果抛开这一规则 ， 银行对储蓄存款并不享有所 有权

〔
９ 〕 参见

“

中 国平安人寿保险公 司泉州 中心支公 司执行异议案
”

， 福建 省石獅 市 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５ ） 獅执异字 第 ２８ 号执行裁 定书 ；

“

刘 献涛诉 杨传杰 、
王馨惠案

”

，
河 南省安阳 市 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５ ） 安 中执 字 第 ２３ ０

－

４ 号执行 我定 书 康立强与孙伟财借 款纠 纷执行

案
”

， 吉林省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 （２０ １ ５
） 长 汽 开执恢字第 １ ０ 号执行裁 定书 中 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 金华 中心 支公 司 民

间借 贷纠 纷执行案
”

，
浙江省金华市 ｔ级人 民法院 （２０ １ ４ ） 浙金执复字 第 ３ 号执行我定书

〔
１ ０

〕 参见马向伟 ：《
人寿保险单的 现仓价值可以被 强制执行 》 ，

《 人民 司 法 （ 案例 ）
》 ２ ０ 丨 ６ 年第 １ ７ 期

；
叶启洲

： 《债权人与人寿保险

受益人之平衡保障——德国保 险契 约法上受益人介 入权之借铣 》 ， 《 月 旦法学 杂 志 》 第 ２５ ５ 期 （ ２０ １ ６ 年 ） ；
卓俊雄 ： 《保单借款与 强制执

行相关 法律 问题之研究 》 ， 《保 险专刊 》第 ３ １ 卷 第 ４ 期
（
２０ １ ５ 年

）
；张冠群 ： 《 从美 国 法观点 论保险 契约 （保 单现金价值 ）可否 强制执行》 ，《保

险专刊 》 第 ３ ２ 卷 第 ３ 期
（
２０ １ ６ 年 ）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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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强制执行 ，
也应适用该第 ２ 条第 ３ 款的规定 。 但在司法实务 中 ，法院往往以保单现金价值构成投保

人的责任财产而对其予以强制执行 ，
《关于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 ２ 条事实上系从程序法层

面就哪些财产属于债务人所有予以 明晰 。 因此 ，
从实质层面而言 ，某

一

财产可否被强制执行 ，本质上

还应探寻该财产的权属 问题 。 对保单现金价值需 明确的是其所有权究竟归属于哪
一

主体 。

（

一

） 保单现金价值的归属界定

关于保单现金价值的所有权属性存在以下 三种观点 。 第
一

种是
“

投保人所有说
”

。 该说认为 ，保

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实质上属于投保人 。

［
ｎ ］

这种观点认可保单现金价值为投保人的责任财产 。 在司

法实务中 ，
有法院即持这种观点 。 如在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追偿权纠纷案
”

中 ，

法院认为 ：

“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系基于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所形成 ，是投保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 ，并

构成投保人的责任财产 。

”［
１ ２

］如果承认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属于投保人 ，构成投保人的责任财产 ，那

么法院可直接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 第二种是
“

保险人所有说
”

。 该说认为 ，保单现金价值并非为

投保人所有而是由保险人所有 。

［
１ ３

）依此观点 ，法院 自然不得直接对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 。 第三种

是
“

投资权益说
”

。 该说认为 ，
保单现金价值是投保人所享有的

一

种确定的投资权益 。
［

１ ４
］

笔者认为 ，
保单现金价值应归保险人所有 ， 即在投保人解除保险合 同之前 ，保单现金价值在性质

上可归类为保险费 ，其所有权归属于保险人。

首先 ，从最基本的民法原理观察 ，
保单现金价值以货 币形式表现出来 ，适用货币财产

“

占有即所

有
”

的规则 ，在保险公司受领保险费给付时 ，保单现金价值部分的金钱所有权就移转至保险人 ，保单现

金价值所有权并不归属于投保人。 因此 ， 即使是持保单现金价值归属于投保人观点的学者 ，
也不得不

承认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在形式上属于保险人。
［

１ ５
］不过单纯从此点论证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归属于

保险人 ，
并不足 以否定法院可依据 《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４２ 条对其进行强制执行 ， 因为在储蓄存款合同

中 ， 当存款人将存款交付至银行时 ，银行也获得 了存款的所有权 ， 但这并不妨碍法院将债务人的存款

作为债务人的金钱予以强制执行 。

其次
，
从人寿保险合同中保险费收取的技术角度观察 ，之所以会产生保单现金价值 ， 是因为人寿

保险 中保险费的收取采取平准保费制的结果 。

一

般而言 ， 随着被保险人年龄的增大 ，被保险人所承担

的风险越高 ，
基于对价平衡原则 的要求 ，

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也应该缴纳更高的保险费 。 但

为了保费收取的便利以及缓和投保人年老时缴纳保险费的压力 ， 保险人将后期所应收取的更高的保

险费分摊至前期收取的保险费中 。 从此点观察 ，前期超出 自然保费部分的保单现金价值具有预付未

来保险费的属性 ， 以弥补后期未缴足的保险费 ，

［
１ ６

１

只要保险合同未被解除 ，无法认定保单现金价值归

属于投保人所有 ，进而构成投保人 自身的责任财产 。 此时应当认定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仍归属于保

〔 １ １ 〕 参见杜万 华主编 ：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保险法司 法解绎（
三

） 理 解适 用与 实务指导 》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６５ ２ 页 ；

卓俊雄 ： 《
人寿保险契约 强制执行 》 ， 《 月旦法学教室 》 第 １ ６３ 期 （２０ １ ６ 年 ）

；
同前注 〔 １ ０

〕
， 叶启洲 文

；
周庆 、奎亮 ： 《法院能否强制执行人寿

保险费 Ｘ 《人民法院报 》２ ０ 丨０ 年 １ ２ 月 ２３ 曰 第 ７ 版。

〔 １ ２
〕

同前 注 〔 ４ 〕 。
而在

“

朱建 国 、 范喜 芹与 郭殿全买 卖 合同 糾 纷执行案
？ ’

中 ，法院甚至认为 ：

“

本案 案涉 ＰＸ６ 号保单 ， 因投保人

是腾莉 ，在保险合 同 解除前 ， 该保单的现金价值应属 于腾莉 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６） 辽 ０２ １ １ 执异 ８ 号执行裁定书 。

〔
１ ３

〕 参见郭宏义 ： 《人 身保险要保人之何种权利得作为 强制执行之标的 》 ， 《 保险专刊 》 第 ３２ 卷第 ３ 期 （
２０

１ ６ 年 ）
；
同前注 〔 １ ０

〕
，

卓俊雄文
；
张涛 、 卢巧艳 ： 《法院不应 强制执行人寿保单现金价值 》

，
《 江苏 法制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１ ２ 日 第 ００Ｄ 版 。

〔 １ ４
〕 参见

“

王文 东执行案
”

， 山 东省 高 级人民法院（２０ １ ５
） 鲁执复字第 １ 丨 ２ 号执行裁定书

；
同前 注 〔

４ 〕 。

〔 １ ５
〕

同前注 〔
１
０

〕 ，叶启 洲 文。

〔
１ ６

〕 参见 ［
曰

］
田 口城

： 《 为被保险人利益的保险准备金与保单现金价值 》 ， 《 生命保险论集 》 第 １ ６２ 号 ， 第 ２７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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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人所有 。

ｎ ７
）

最后 ，

“

投资权益说
”

事实上混淆 了保单现金价值与投保人通过人寿保险所能收取的分红的区别 。

保单现金价值是 由于人寿保险合同存续期限较长而采取平准保费制的结果 ，
而投资权益指的是投保

人通过分红型人寿保险所能得到的红利分配 ，保单现金价值与投资权益存在明 显区别 。 或许有观点

认为 ，
实践中存在投保人欠缴保险费时 ，

保险人以保单现金价值垫缴投保人所欠缴保险费的情况 ，依

此可证明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归属于投保人 。 但是 ，
之所以保单现金价值可用以垫缴保险费 ，

乃是因

为投保人享有保单借款权 。 也就是说在投保人欠缴保险费时 ，
此时相应金额的保单现金价值即相当

于 自动转化为保险人给投保人的借款
，
以支付投保人对保险人所欠缴的保险费 。

［ １ ！０
由此可见 ，在投保

人未解除保险合同之前 ，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实际上归属于保险人 。

在司法实践中 ，
当法院依据 《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４２ 条裁定执行债务人 （ 投保人 ）在保险公司处的保

单现金价值时 ，其实质是以储蓄存款的思维看待保单的现金价值 。
［

｜ ９ ］

但是人寿保险合同 中 的保单现

金价值与存款具有如下本质区别 。

首先
，
法律关系主体不同 。 储蓄存款合 同只涉及存款人 以及锒行等合 同双方当事人 ，

而在人寿保

险中
，
除了投保人与保险人这

一

对合同 当事人之外 ，
通常还存在被保险人 以及受益人等保险合同关系

人 。 人寿保险合同通常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其涉及第三方利益主体 。

［
２° ］

其次 ，给付义务的确定性不 同 。 在储蓄存款合 同中 ，银行等金融机构负担的是到期还本付息的义

务 ， 实为
一

种具有履行期限的给付义务 ，
该给付义务具有确定性 。 而在人寿保险合同 中 ，

虽然保险人

确定性地负有危险承担义务 ，
但是该金钱给付义务却会由于条件是否能够成就而具有不确定性 。 具

体而言 ，
保单现金价值的返还 以投保人或保险人分别行使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这

一

停

止条件为前提 ，

［
２ １

 ］保险金的给付以保险事故发生为停止条件 ， 由 于该条件发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 ， 致

使金钱给付义务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 有法院判决认为 ：

“

根据《保险法 》第十五条 、第四十七条的

规定 ，在保险期 内 ，投保人可通过单方 自 行解除保险合同而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 由此可见 ，保险

单的现金价值作为投保人所享有的财产权益 ，
不仅在数额上具有确定性 ，

而且投保人可随时无条件予

以提取 。

” ［
２２

］

这一观点似有待商榷 。

〔 １ ７ 〕 参见 ［
Ｅ Ｉ］ 肥塚肇雄 ：《人寿保 险合同 中保单现金价值的规整 》 ， 《保险学杂志 》 第 ６０７ 号 ， 第 丨 ２３ 页 ；参见 ［ 曰 ］

山 下友信 ： 《保

险法 》 ， 有斐 阁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６５ ２ 页 ； 同前注 〔 １ ６ ］ ，
田 口城文 ， 第 ２９６ 页

〔
１ ８

〕 在理 论上 ，保单借款分 为两 类 。 第
一类是 自 动垫付保险 贽的借款 ， 第二 类 是由 保险人主动向保险人申 请的借款 。 同前 注

〔
５ 〕 ， 砺波久幸 文 ， 第 ２ １４ 页 。

〔
１ ９

〕
正是因 为如 此 ，

许 多保险公 司在对强制执行程序提出异议 时 多 会主张 ：

“

保 险公司在 经营 范围 内依法经营保险业务 ，

不从

事存款业务 ，
被执行人在异议人处 没有存款 ，

根据 《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２ １ 条及相关 法律规定 ， 异议人无法作为此案 协助执行的主体

参见
“

中 国人寿保险公司 莱芜分公 司
、
何庆 文民间借贷纠 纷执行案

”

，
山 东省 高级人民法 院 （

２０ １ ６） 鲁执复 ２９ １ 号执行裁定 书 。

〔 ２０ ］ 参见邵杰 ： 《
人寿保险合同现金价值执行之立法规制——以 日 本 〈 保险法 〉 受益人介入权制度 为例 》， 《 上海保险 》 ２０ １ ７ 年

第 ２ 期
。

［
２ １

〕
虽 然有观点可能指 出 ，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 任意解除权 实质 上是一种 随意条件 ． 条件的 成就具体表现 为 当 事人的作

为或 不作为 ， 因 此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名 为附条件债权 ，似乎具有不 确定性 ，

实 质上是一种确定性的 債权 ？ 关 于随意 条件 问题的

讨论 ，参见朱庆 育 ： 《民 法总论 》 ， 北京 大 学 出版杜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丨 ２９
￣

１ ３ 丨 页 自 表面现 察 ，
上述观点 具有一定道理 ， 但并 不具有说服

力 。 因为在人寿保险合同存 续期间 ， 当保 险事故发生 时 ， 保睑合 同 中约定的保险人的给付 义务被确定 下来 ， 保险事故的发生阻却 了投

保人解除保险合 同条件的 成就。 因此 ， 保险合 同 的解除也并非完 全取 决于投保人 ， 保 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并非是确定的债权。 此外 ，

有学者甚至还认 为 ，在投保 人对保险人行使保 险合 同 解除
■

权之前 并无债权 存在 、 Ｓ ｅ ｅＩ ｓａｄｏｒｅＨ ．Ｃｏ ｈｅｎ
，
Ａ 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 ｆｅ Ｉ

ｎｓｕ ｒａｎｃｅ

Ｐｏ ｌ ｉ ｃ ｅｓ
，
２６ Ｃｏ ｒｎｅ ｌ ｌ Ｌ ．Ｒｅ ｖ． ２ １ ７

（
１ ９４ １ ） ．

〔
２２

〕

“

丁转 申请复议 案
＂

，
山 东 省 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 １ ５ ） 鲁执复字 第 丨 ０７ 号执行裁定 书

。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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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法律后果不同 。 在储蓄合同 中 ，存款本息的返还最多只是被认定为存款合同因履行而终止 ，

属于储蓄合同履行过程中 的常态 。 而在人寿保险合同中 ，保单现金价值的返还以合同解除为前提 ，
而

保险合同的解除并非是
一

种常态 。 尽管法律赋予投保人任意解除权 ，
但除非在投保人订立保险合 同

时所依赖的客观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投保人
一

般不会行使解除权 ， 因为保险合同的存续对于保险合

同双方当事人都是有利的 。 正因为如此 ，实践中当法院裁定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时 ，保险公

司往往会提出执行异议 。

Ｍ ３而在对债务人存款进行强制执行时 ，
无论是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 ， 存款

人均可以随时提取 ， 只是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将使存款人丧失较高的定期存款利息收益 ，

［
２ ４

］银行等金

融机构一般不会提出异议 ， 因为这是其固有的合同义务 。 而在保险合同中 ， 向投保人返还保单现金价

值并非保险人所负的固有合同义务 。

因此 ，在人寿保险中 ，对于保单现金价值无法适用针对储蓄存款的强制执行规则 。 由于对保单现

金价值的强制执行意味着保险合同 的解除 ，保险人将丧失保险合同存续所带来的利益 。 而且保险人

在协助完成执行行为后 ，
可能面临投保人对其提起非法解除保险合同之诉且败诉的风险 ，

而对于储蓄

存款的强制执行并不会导致此种结果 。 由于法院的执行行为实际上 已干扰了保险公司 与投保人的正

常商业交易 ， 因而保险公司往往会提出执行异议 ，而银行则很少提 出 。

（二 ） 保单红利可依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４２ 条予以执行

现实中大量存在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 ，
此类人寿保险的投资属性非常明显。 在此类保险合同中 ，

保险公司将收取的保费用于投资 ，并将产生的收益分配给投保人 ，该收益在未分配给投保人之前由保

险公司 占有 。 笔者认为 ，法院可对保单红利径直适用 《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４ ２ 条予以强制执行 。 人寿保

险中所产生的保单红利类似于投保人储蓄于保险人处的存款及其利息 ，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类似

于储蓄合同中存款人所享有的债权请求权 ，两者均属于确定性的债权 ，不存在因条件的成就与否而导

致债权是否发生的问题 。 对于保单红利 的强制执行
，
不会产生保险合同被解除的后果 ，

保险人仍能享

受保险合同存续所带来的利益 。

实际上 ，在司法实务中许多法院已明确了这
一点 。 如在

“

贺传林与济宁市明坤化工有限公司 、
常

立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
”

中
，
法院认为 ：

“

根据查明的涉案三个保险合同 ，其中尾号为 ３ 和 ７ 的两份

合同分红分别为 ２２９７ ．３４ 元和 ５９ １Ｕ ４ 元 ，可 以依法提取
；
对于三份保单的现金价值 ，

由于合同还没

有到终止的时间 ，
保单的双方当事人也没有解除合同的意思 ，

法院不应以强行解除保险合同的方式提

取保单的现金价值 ，
可以先对保单的现金价值予 以冻结 ，待提取条件成就后再行提取 。

”
 ［

２５
 ］显然

，
在此

案中法院对人寿保险合同所产生的分红与保单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作出了 明确区分。

二 、代位执行规则适用于保单现金价值的摒弃

为便于论证 ，本文对代位执行与
一

般意义上的强制执行进行区分 。

［
２６

］上文所讨论的强制执行客

〔
２３

〕 参见
“

中 国人寿保 险公 司新 乐 支公 司复议案
”

， 河北省 石 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 １ ５ ） 石 执审字第 ０００７０ 号执行裁定 书 ；
同

前 注 〔
１ ９

〕 ，

“

中 国人寿保险公 司 莱芜分公 司 、何庆 文民间借贷纠 纷执行案＇

〔 ２４ 〕
同前注 〔 １ ３ 〕 ，郭 宏 义文。 《 商 ｉＨ艮行法 》 第 ２９ 条规定

：

“

商业银行 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 ，应 当遵循存款 自 愿 、取款 自 由 、

存款有息 、 为存款人保密 的原则 ，

［
２５

］
山 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 （２ ０ １６ ） 鲁执复 丨 ３２ 号执行裁定 书 。

〔 ２６ 〕 广义的强制执行 实质上 包括代位执行
，
但本文对

一

般意 义上的强制执行与代位执行作 区分讨论 。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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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要是被执行人的财产和行为 ，

（
２７ ］

强制执行程序中的 当事人仅仅涉及原审判程序 中的诉讼法律关

系主体 ，
而未扩展至其他第三人 。 在代位执行程序中 ，法院执行的客体主要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所享

有的债权 ，
虽然债权也可归入被执行人的财产 ，

但由于代位执行牵涉到案外第三人 ，
其执行程序与

一

般的强制执行程序存在差异 。 因此 ，对其有作单独讨论的必要 。

［ ２ ８
］

（

一

）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程序被定位为代位执行程序的可能性

代位执行制度 已被我国 司法解释所确立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

法 〉 的解释 》 （法释 〔 ２０ １ ５
〕 ５ 号 ）第 ５ ０ １ 条规定 ：

“

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 ，
可 以作

出冻结债权的裁定 ，并通知该他人向 申请执行人履行 。 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 ， 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

议部分强制执行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 。 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 ，该他人予以否认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
［
２９裉据该条规定 ，

一般认为代位执行需满足以下条件 ： （ １ ）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
（ ２）债务

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 ；
⑶ 申请执行人提 出 申请

；
（４ ）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不在通知指定

的期限内履行 。

在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案件中 ， 执行 申请往往是 由债权人提 出 。 在投保人未解除保险合同的

情况下 ，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归属于保险人 。 此时 ，
投保人对保单现金价值所享有的权利至多只能被

认定为附条件的债权 。 因此 ，在执行程序中 ， 对保单现金价值的执行不宜被定位为
一

般意义上的强制

执行 ，
其应适用债权执行程序中的代位执行 。 在现实中 ， 当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的保单现金价

值进行强制执行时 ，
其符合上述代位执行程序中 的第 （ 丨 ）项和第 （２）项条件 ，

至于
“

第三人无异议
”

这
一

要件 ，
在 目前的保单现金价值执行案件中 ， 由于法院未能清楚地以代位执行的思维启动执行程序 ，多

数情形是法院直接对其进行强制执行 。

［
３

１］

如果认定对保单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适用的是代位执行程序 ，其中的第三人即保险人 。 此时 ， 在

法院启动执行程序之前需满足
“

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不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履行
”

这
一

条件 。

如果保险人行使异议权 ， 则法院的代位执行程序即无法启动 。 在一般的强制执行程序中 ，虽然也存在

案外人异议程序 ，但其存在于执行程序开始之后 。 换言之 ，这种情形下的案外人无异议并不是执行程

序启动的前置要件 ，这与代位执行程序中要求第Ｈ人无异议是启动执行程序 的前提条件存在明显不

同 。 之所以如此设计 ，是 由 于代位执行程序牵涉到案外第 三人 ，赋予第 三人异议权可以保障其权利不

受执行程序的侵犯 。

如果法院适用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执行程序 ，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不需以保险人无异议且未履行义

〔 ２ ７ 〕 虽 然债权 、收入 、 存款 、动产 、 不动产 都属于 强制执行标 的物 ，
但与这些财产权益存在明显 不同 的是 ， 債权并非被执行人所

显示拥有的财产 ，
只有 当 次债务人履行 了对于债务人所 负之债务时 ，其才 可转化为 实 际财产 ？

？ 参 见张晓 茹 、许藤 ： 《执行 债权 的法理基

础与 法律 构造
——

兼论代位执行法理之缺 陷 》， 《河北法学 》 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８ 期
；
同前 注 〔

８
〕

， 谭秋桂书 ， 第 ２ ７７ 页 ， ，

〔 ２８ 〕 许 多民诉法 学者对一般 强制执行程序 与代位执行也作 了 详细 区分 ，指 出二者在执行客体 、执行法 律 关 系 、执行程序 等诸 多

方面存在 差异 。 参见郭兵主编 ： 《法院强制执行 》 ，
人民法院 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３４３

￣

３４４ 页 ，

〔 ２９ 〕 该条继承 了１ ９９２ 年施行的 《 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适 用 〈 中华人 民共 和国 民事诉讼法 〉
若干 问题 的 意 见 》 第 ３００ 条规定 ：

“

被

执行人不 能清偿债务 ， 但 对第 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 ，
人 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 中请 ， 通知该第 三人 向中请执行人履行债务 。 该第 三

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 的期 限 内 不履行的 ，
人民法院可以 强制执行

［ ３０ 〕 同 前注 ［
２８ 〕 ，

郭兵主编 书 ？ 第 ３４５
￣ ３４６ 页

〔 ３ １
〕 事 实上 ，在 司 法实 务 中部 分法院是以 一般强 制执行 程序的 思 维对保 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的 ， 因此在执行保单现金价

值之前未通知保险人向债权人屣行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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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条件 。 在实务中 ，对于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案件 ，保险公司往往会提出异议 。 而如果适用代位

执行程序 ，
可将保险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异议提前至执行程序开始之前 。 此时 ，

若保险人提出异议 ， 法

院应按照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２７ 条处理 ／
３ ２

 ］如果保险公司认为原执行裁定存在错误 ，可通过审判监督

程序进行救济 。

（二 ）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程序被定位为代位执行程序面临的障碍

１ ． 可突破的障碍 。 在理论上 ， 对于代位执行的客体是否限于到期债权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未到

期债权也可成为代位执行的客体 。

［ ３３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 》 （法释

〔 ２０ １ １
〕 １ ９ ５ 号 ， 以下简称 《规避执行的制裁意见 》 ）第 １ ３ 条 ＾

３４
］也将未到期债权纳人代位执行的范畴 。

然而 ， 即使承认未到期债权也可成为代位执行对象 ，但由于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并不是附期限的

债权 ，因此不存在讨论其返还请求权是否到期的问题。 事实上 ，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是附停止条

件的债权 ，在所附停止条件成就前 ，这一权利至多只能被认定为期待权。 问题在于 ，附停止条件的债

权这
一期待权可否被代位执行 。 对此 ， 在理论层面一？般认为对附条件的权利也是可执行的 ， 只要在条

件成就时权利内容能被特定化即可 ；

［
３ ５

］此外 ，
虽然期待权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但期待权具有处分效

力 。 期待权的处分效力主要表现为可转让性 、可质押性 、可继承性
，

［
３６

］强制执行是处分效力在程序法

上的体现 ，其决定了期待权具有强制执行的可能性 。

［
３ ７

］

在比较法层面 ，例如在德国 、 日本 ，附有条件而

条件尚未成就的债权也可成为代位执行的标的 。

［
３ ８

］

２ ． 不可突破的障碍 。 然而 ，在对未到期债权进行强制执行时 ，需对未到期债权进行冻结 。

［？
由

于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是附条件债权 ， 即使承认可对期待权进行强制执行 ， 相比于未到期债权 ，

这一附条件债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举轻以 明重 ，既然对未到期债权适用的是冻结措施 ，那么对保

单现金价值 自然也应适用冻结这
一

执行措施 ，
以等待条件成就之时 ，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提取 。 但若

投保人始终不解除保险合同 ，则债权人的债权将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此时即使承认保单现金价值返还

请求权这一期待权可成为代位执行的标的也并无实际意义 。 除非是直接承认代位执行的标的可扩展

至保险合同解除权 ，进而认定法院可强制解除保险合同 。 在司法实务中
，
部分法院即认为法院可解除

保险合同 。

“

在投保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怠于行使或不能行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

时
，
法院有权代为投保人（ 本案中的被执行人 ）行使解除权 。

”Ｗ但问题在于 ，
将代位执行的标的扩展

至解除权这一形成权并无正当性 。 在理论层面 ，强制执行程序实质上是以当事人所享有的实体权利

〔 ３２ ］ 参见张卫 平主编 ：《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 司法解释要点解读 》
，
中 国 法制 出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 第 ３９ １ 页 。

〔
３ ３ 〕 参见杨 荣馨主编 ： 《强 制执行立 法的探 索与 构建

——

中 国 强制执行法 （ 试拟稿 ） 条文与释义 》 ， 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 ５ 年版
， 第 ６５

￣

６６ 页 ； 沈德 咏主编 ： 《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 》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１ ９２ 页 。

〔 ３４
］ 该条规定 ：

“

依法保全被执行人的 未到 期债权 。 对被执行人的 未到期债权 ，
执行法院可以依法 冻结 ，待债权到期后参照到

期债权予以执行。 第 三人仅以该债务未到期 为 由提 出 异议的
，
不影响对该债权的保全 。

”

〔 ３ ５ 〕 参见 ［
曰

］
仓泽康一郎 ：《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法律性质与 强制执行》 ，《法 学研究 》 第 ６６ 卷第 １ 号

， 第 ７０ 页 。

〔
３ ６ 〕 参见 申卫 星 ： 《期待权基本理论研究 》 ， 中 国 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１ ４６ 页 。

［ ３７ ］Ｖｇ ｌ ．Ｃｒｅ ｉｆｅｌｄ ｓ， Ｒｅｃｈ ｔｓｗ＆ｒｔｅ ｒｂｕｃｈ
，
Ａｕｆｌ ． １ ６ ， Ｃ ．Ｈ ．Ｂｅｃｋ

，
２ ０００ ，


Ｓ ．７４

－

７５ ． 转引 自 申 卫星 ： 《期待权研究导论 》 ， 《 清华法学 》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

［ ３８ 〕 同前注 〔
８ 〕 ， 谭秋桂 书 ， 第 ２ ８ １ 页 。

〔 ３９ 〕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５０ １ 条规定 ，
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 ，可 以作 出 冻结债权的 裁定 ，并通知该他人向 申

请执行人履行 ，
而对 于未到期债权 ， 可先予冻结 ，待债权到期后再进行执行 ｃ 参见赵晋山 、 葛 洪涛 、 乔宇 ： 《 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 司 法

解释若干 问题的理 解与 适用 》
，
《人 民 法 （ 应 用 ） 》 ２０ 丨 ６ 年 第 １ ６ 期 。

〔
４０ 〕

“

中 国 平安人寿保险公司金华 中 心支公 司 民间借贷糾 纷执行案
”

，
浙江省金华 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４
） 金婺执异 字第 １ 号

执行裁定书 ＝

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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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 ， 且
“

只有请求权的实现才涉及强制执行程序
”

。

［ ４ １
）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无法将代位

执行的客体扩展至具有形成权性质 的保险合同解除权 。

Ｍ ｌ此外 ，

一般认为合同解除权这一形成权本

身并未包含财产价值 ， 法院无法对其进行执行 。

［ ４ ３
］

尽管在理论层面存在将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纳入代位执行程序 的可能性 ，但由于保单现金

价值返还请求权这一期待权最终能否具体化取决于保险合同是否被解除 ，
因而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保

险合同解除这
一停止条件如何发生 。

三 、债权人代位行使投保人之保险合 同任意解除权的可能性分析

上文对代位执行这一路径进行 了讨论 ，在现行法层面还存在与代位执行制度相类似的债权人代

位权规则 ，

二者具有共性 ，

［
４４

］

其 目的均在于通过将债权效力扩展至第三人实现债权人的债权 。

［
４５

１

如

前所述 ，人寿保险合同在被解除之前 ，保单现金价值在其性质上可被归类为保险费 ，保险人对其享有

所有权 。 但投保人对保单现金价值仅享有期待权层面的返还请求权 ，
且是附停止条件的权利 ，

其停止

条件为人寿保险合同的解除 。 该停止条件的存在使得投保人所享有的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仅仅

表现为
一

种期待权 。 理论上认为 ， 代位权行使的客体须为债务人既得的权利 ， 如果仅仅是
一

种期待

权 ， 则不得代位行使 。

Ｈ ７ ）

美国 多数法院也持相似观点 ，
即在投保人没有为一定行为以使保险公司

对投保人产生负债之前 ，债权人不得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 。

［ ４８ ］

因此 ， 如果作为投保人的债务人不行

使保险合 同解除权 以解除保险合同 ， 则投保人并不享有现实的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 ，此时不产生

能否代位行使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问题 ，法院 自然也无法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 。 因

此 ，对于保单现金价值的执行 ， 问题的症结在于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能否成为债权人

代位权行使的对象 。

我 国 《合同法 》第 ７３ 条规定 ：

“

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 ，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 ，债权人可 以

向人民法院请求以 自 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 ，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 自 身的除外 。 代位权

的行使范围 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 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 ， 由债务人负担 。

”

首先 ， 自 文义解

释出发 ，
现行法将非属于债权的权利排除 出代位权的客体范围 ，那么具有形成权性质的保险合同解除

权能否成为代位权的客体 ？ 其次 ， 即使承认形成权可成为债权人代位权客体 ， 由于 《合同法 》第 ７３ 条

将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排除出可以代位行使的客体范围
，
因此还必须探讨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 同

任意解除权是否具有人身专属

（

一

） 作为形成权的解除权可否成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我国 《合同法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一

） 》 （ 法

〔
４ １

〕
江伟 、 肖建 国 ：《论我国 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 》 ， 《 法学家 》 ２００ １ 年 第 ４ 期

。

〔
４２

〕 参见前注 〔
１ ３

〕
， 郭宏义文 ，

〔 ４３ 〕 参见
［
曰 ］ 山下友信 ： 《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 与 民事执行 、债权人代位权 》 ， 《金融法务事情 》 第 １ １ ５７ 号 ， 第 ８ 页

［ ４４ 〕 由 于债权人代位权与 代位执行存在许 多 相似性 ，
二者具有可替代性 ， 因而可能造成制度重叠的 问 题 ，笔者在 此并不探讨债

权人代位权与代位执行的 替代问题 ， 而仅从实证法的规定 出发分别展开讨论

［ ４５ 〕 参见丘志乔 ： 《代位权 与代位执行 ： 并存还是 归
一

对我 国 债权人代 位权制度 的 思考 》 ， 《 广 东杜会科学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４ 期 。

〔 ４６
］
私权 以其 成立要件之 已 否全部 实 现为 标准 ， 分 为既得权 与 期待 权 ， 既得权的成 立要件 已 完全 实现 ，

一般的权利均属既得

权
；

而期待权的 成立要件将来有实 现之可能 ，

如 附条件的 权利 参见郑玉 波 ：《 民法总则 》 ，
中 国政法 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３ 年版 ， 第 ７２ 页 。

〔
４７

〕 参 见郑玉波 ：

《 民法债编总论 》 ， 陈荣 降修订 ， 中 国政法大 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２９４ 頁 。

［
４８ 〕 同前注

〔
２ １ 〕 ， Ｉ

ｓａｄｏｒ ｅ Ｈ ．Ｃｏｈ ｅｎ文 ， 第２ １ ７页

１ ０３



法 学 ２０ １８ 年第 ９ 期

释 〔 １ ９ ９９ 〕 １ ９ 号 ， 以下简称 《合同法司法解释 （

一

） 》 ） 明确限定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为债权。 而投

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性质为形成权 ，
那么是否意味着解除权这

一

形成权也不能成为

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呢？

首先 ， 自 目 的解释角度而言 ，
代位权制度的存在 目 的在于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 。 因此 ，

只要是

有助于保全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权利 ，
均可成为代位权的客体 ，

如果仅承认债务人对于第三人所享有的

债权方可成为代位权的客体 ，
将人为限缩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

不利于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 。 因

此 ，在理论层面亦应认可撤销权 、解除权等形成权为代位权的客体 。

［
４ ９

 ］

如果对 《合同法 》及 《合同法

司法解释 （

一

）》 中 的代位权对象作 目的性扩张解释 ，
投保人所享有 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亦可成为

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
５（

１ ）

其次 ， 自 比较法而言 ，代位权的行使对象并不限于债权 。 如 《法国 民法典 》第

１ １６６ 条规定 ：

“

债权人得行使其债务人的
一

切权利与诉权 ，专与人身相关联的权利除外 。

”
［ ５ １

１按照该规

定 ，债务人所享有 的一切权利均得成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 在 日本 ，也认为代位权所针对的对象并非

仅限于请求权 ，亦包括解除权 。
［
５２

］因此
，解除权等形成权也可由债权人代位行使 。 不过判断投保人所

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可否由债权人代位行使 ，
还需考虑这

一

解除权是否具有人身专属性 ，以及

其是否只能由投保人行使 。

（
二 ）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是否具有专属性

专属权是指专属于权利人
一身的权利 ，其可被进一步划分为

“

享有之专属权
”［

５３
）与

“

行使之专属

权
”

。 享有层面的专属权不得让与或继承 ，但可代位行使 ，与代位权并不冲突 。 而行使层面的专属权

专由权利人意思决定 ，不得代位行使 。

［
５ ４

 ］例如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法释 〔 ２ ００３ 〕 ２０ 号 ， 以下简称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 ）第 １ ８ 条第 ２ 款所规定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即属于行使层面的专属权 。

［
５ ５

］此外 ，如果某种财产权表现为以人格上法益为基础的

权利 ，则其属于行使层面的专属权 ，亦不得代位行使 。

［
５６

）

《合同法 》第 ７３ 条但书条款所指称的专属权

也是行使层面的专属权 。

［
５ ７

］那么 ，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是否具有权利行使层面上的

专属性 ，殊值探讨。

１ ． 自投保人意思 自 由视角的考察 。 有学者认为 ，
合同订立 、解除或终止等得丧变更合同效力的行

为 ，与订约人权利义务及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关系到订约人的表意 自 由 ，除非其行为符合诈害偾权的

情形 ，他人不应干涉 。

（
５８

］

因此 ，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只能由其 自 己行使 ，债权人代位权

〔 ４９ 〕 参见史文才 、宋迎春 ： 《债权人代位权制度 比较研究 》 ， 《南京 大学法律评论 》 ２００ ５ 年春季号 ；
吴祖祥 、 李焚 ： 《代位权法律制

度研究 》， 吉林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１ ０４ 页
；韩世远 ： 《合同 法总论 》 ， 法律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３３５ 页

；
同前 注 〔 ５

〕 ，
砺波 久幸文 ， 第

２０２ 页
；
［
曰

］ 酒 丼一 ： 《债权人代位权——以债权法修改委 员 会提案 为 中心的考 察 》 ， 《
立命馆法学 》第 ３ ３９

￣

３４０ 号 ， 第 １ ２０ 页 。

〔 ５０ 〕 同上 注 ，韩世远 书 。

〔 ５ １
〕 《 法国民法典 》， 罗 结珍译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３ １ ０ 页 。

〔 ５２
〕 参见 ［

曰
］ 斋田统 ：《对债权人代位权意义的考察 （

一

） 》 ，
《迹见学园女子 大学管理学部 纪要》 第 ７ 号 ， 第 ５５ 页 。

〔 ５３ 〕 我 国 台 湾地区所谓
“

民法
”

第 ７３４ 条规定的终身定期金合同 中 的终身 定期金权为 典型 的享有层面的专属权 。 该条规定 ：

“

终

身定期金之权利 ， 除 契约 另有订定外 ， 不得移转 。

”

〔 ５４ 〕 同前 注 〔 ４６ 〕 ， 郑玉波书 ， 第 ７ １ 页 。

［ ５ ５ ］ 《 人身损害赔偿 司 法解释 》 第 １ ８ 条 第 ２ 款规定
：

“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 ， 不得让与或者继 承 。 但赔偿义务人已经 以书

面方 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 ，或者赌
■楼 权利人 已经向人 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

”

〔 ５６ 〕 同前注 〔 １ ３ 〕 ， 郭宏义文 。

〔 ５７ 〕 参见崔建远 、韩世远 ： 《债权保障 法律制度研究 》 ， 清华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５９ 页 。

〔 ５ ８ 〕 同前注 〔
１ ３ 〕 ，

郭宏义文 。

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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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无法扩展至合同撤销权和解除权 。 在我 国司法实务中 ，有法院也持类似观点 ，如在
“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玉 田支公司 、宋贤良等与刘泽民 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
”

中 ，法院认为 ：

“

目前投保人并

未与复议人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玉田支公司解除保险合同 ，
且该合同仍在履行中 ，故河北省玉

田县人民法院要求复议人协助执行扣划投保人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 田支公司 的保险款项

至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势必造成双方所达成保险合同的强制予以解除 ，
显然违背 自愿原则 。

”
［
５９

］

然而 ，此种观点从表意 自 由的 角度论证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 同任意解除权属于行使层面的专属

权并不具有说服力 。 因为在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时 ，债务人亦享有是否要求次债务人

履行债务的意思 自 由 ，
而如果尊重此种 自 由权的运用 ，将导致债权人的权利遭受不当损害 。 既然 《合

同法 》认定此种情形下债权人可代位债务人行使其债权 ，那么也不宜直接以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牵涉

投保人的表意 自 由而否认保险合同解除权可成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

２ ． 自 《合 同法司法解释 （

一

） 》第 １ ２ 条的观察 。 《合 同法司法解释 （

一

） 》第 １ ２ 条以列举的方式对

何为专属于债务人 自 身的债权进行了解释 ，该条规定 ：

“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

人 自 身的债权 ，是指基于扶养关系 、抚养关系 、赡养关系 、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 、退

休金 、养老金 、抚恤金 、安置费 、人寿保险 、
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

”

首先 ， 《合同法司 法解释 （

一

）》第 １
２ 条规定仅提及人寿保险 ，但 自 概念的 内涵与外延而言 ，

人寿

保险应指的是相对于财产保险的
一类保险 ，

人寿保险 自 身无法作为
一

类权利 。 不过 ，人寿保险却包括

了一系列的权利集合 ，如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 、保险合同解除后投保人所享有的保单现

金价值返还请求权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 。 而该第 １ ２ 条并未

指明其具体是人寿保险中的哪
一

种权利 。

其次 ， 自条文解释角度而言 ，该第 １ ２ 条将人寿保险与退休金 、
养老金 、抚恤金相并列 ，似乎意指

该条所称的人寿保险特指人寿保险金 ，那么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 自然不在该条规范

之列 。 不过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三 ）》 （ 法释

〔
２０ １ ５ 〕

２ １ 号 ， 以下简称 《保险法司法解释 （三 ） 》 ）第 １ ３ 条的规定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 ，受益人可将保

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行使 。 因此 ， 即便是保险金请求权也不具有人身专属性 。

再次 ，
即使承认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 同任意解除权属于该条规范之列 ，

但由 于人寿保险属 于商业

保险 ，其不同于 旨在维持当事人最低限度生活水平 的社会保险 。 由 于人寿保险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

合同任意解除权 由他人代位行使 ，
并不会对 当事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产生影响 ，也 自然不必承认投保人

所享有 的保险合 同任意解除权的专属性 。

最后 ， 即便承认人寿保险合同具有人身专属性 ， 由于其保险标的通常是被保险人的身体或生命 ，

因此在探讨人寿保险的专属性时 ，
也应从被保险人的视角 出发 ，而非承认投保人对人寿保险的相关权

利具有人身专属性 。 质言之 ，如果认为人寿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专属于投保人 ， 则会得出本人对于第

三人的人格权具有专属性这
一逻辑混乱的结论 。

３ ． 从规范 目 的出发的考察 。 自体系解释角 度而言 ，
投保人对人寿保险合 同的任意解除权并非人

［ ５９ 〕 河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 １ ６ ） 冀 ０２ 执复 ４７ 号执行裁定 书 ．

〔 ６０ 〕
日 本的相关 司 法实 务否认 了 投保人基 于 自 由 意志享 有的 解除保险合 同 的权利 为 身份法上的

一

身 专属权。 参见 ［
曰

］
仓泽

康一郎
： 《伤 害保险合 同 中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 求权的 强制执行 与债权人解除合 同 （ 大阪地 裁昭和 ５ ９ 年 ５ 月 １ ８ 日 判 決 ＞ 》 ，《 法学研究 》

第 ６５ 卷 第 ８ 号
， 第 丨 ３ ５

？

丨 ３６ 页

［
６ １ ］ 同 前注

〔
１ ０ 〕 ， 卓俊雄文

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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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保险合同所独有 。 按照我国 《保险法 》第 １ ５ 条的规定 ，
无论是人寿保险合同还是财产保险合同 ，投

保人均享有这一任意解除权 ，
也就是说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事实上与人身权并无直

接关联 ，
也并无专属性 。 不过 ，有观点认为 ， 人寿保险合 同 中之所以赋予投保人以保险合同任意解除

权还存在其他考量 。 由于人寿保险合同期限较长 ，投保人在投保之后可能会因 自身各方面的情况发

生变化而不愿再继续投保 ， 因此赋予投保人以任意解除权 ，该任意解除权是投保人基于其保险合同当

事人的地位而享有的专属权 。 而事实正相反 ，这
一

目 的解释方法实为人寿保险合同不具有专属性提

供了佐证。 之所以赋予投保人对人寿保险合同 以任意解除权 ，即在于为投保人提供
一

个根据 自 身实

际情况选择是否维持保险合同效力的机会 ， 当投保人无足够的责任财产 以清偿其到期债务时 ，投保人

继续维持人寿保险合同效力的经济基础即 已丧失 。 此种情形下应承认投保人负有解除保险合同的义

务 ，
因为即使投保人不解除保险合同 ，

也会面临将来无法支付到期保费的窘境 ， 在人寿保险合同两年

的效力中止期经过后 ，保险人也很有可能解除保险合同 。 同时 ，解除合同的行为仅仅与投保人 自身的

经济状况相关 ，并不具备人身专属性 ，
可 由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 。

综上 ，投保人对人寿保险合同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并无专属性 ，

［
６ ２

 ］对于 《合同法 》关于

代位权行使对象限于债权的规定 ，
可从 目 的性扩张解释角度将其扩展至解除权等形成权 。 因此 ，投保

人对保险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可成为代位权行使对象 。

四 、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案件中的利益平衡

在人寿保险合同中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 、受益人经常会出现分离的情形 。 如果允许债权人无条件

地代位行使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以满足 自 己的债权 ，

［
６３

］将会减损被保险人与受益人

所期待获得的利益 ，

［
６４

）使得受益人只能通过另行订立
一

份人寿保险合同获得保障 ，这将导致额外的

缔约成本 。

［
６ ５

］在司法实务中 ，许多法院即 以代位解除保险合同将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否定此种情

形下法院可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 。

［
６６

］在前述案例
一

中 ，法院认为 ：

“

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及受

益人尚健在 ，投保人 （债务人 ）不享有对于保单现金价值的请求权 ，
强制执行影响到了异议人的财产权

益 。

”
［

６７
］法院因此撤销了原强制执行裁定 。 同时 ， 由于人寿保险具有长期性 ，

一旦保险合同被解除 ，考

虑到年龄 、健康等因素 ，被保险人可能很难再缔结新的保险合同 ，
因此存在继续维持原合同效力的必

要性 。

［
６８

］—旦解除保险合同 ，作为债务人的投保人只能获得小额保单现金价值的返还 ，这与保险事故

发生后所能获得的高额保险赔付存在巨大的差额 。

Ｕ９
］无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

、债权人的主体身份是

否分离 ，都意味着要通过牺牲投保人
一方 （包括被保险人及受益人 ） 的巨大利益满足债权人的权利 ，

而

〔
６２ 〕 参见叶启 洲 ：《保险法 实例研习 》

，
元照 出版有 限公 司 ２０ １ ５ 年版 ， 第 ４ ３ １ 页 。

〔
６３

〕 参见 ［
日

］
福 岛雄

一

： 《对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的考察
——

以 东 京地裁平成 １ ０ 年 ８ 月 ２６ 曰 判决为例 》 ， 《行政社会论集 》

第 １ ２ 卷第 １ 号 ，第 １ ２９ 页
。

〔
６４

〕 在投保人保留 了 受益人变更权的情形下 ， 受益人享有事实上的期待 ；
如果投保人在保险合 同 中 明确放弃 了 受益人变更权 ，

则 受益人所 享有 的权利成 为
一种期待权。 同前注 〔 ５ 〕 ，

砺波久幸文
，
第 １ ９ １ 页 。

〔
６５ 〕 同前注 〔 １ ０ 〕 ，叶启洲 文 。

〔
６６ 〕 参见

“

虞春燕 、 黄友录等与 陈敏借贷纠纷执行案
”

，浙江省温州 市 中级人民法院 （
２ ０ １ ４

） 浙温执复字第 ３６ 号执行裁定 书
；
同

前注
〔

１ 〕 ，

“

何井成与 国 长 东 、何春影民 间借贷糾纷执行案
”

。

〔
６７ 〕 同前注 〔 １ 〕

，

“

吴建诉殷 秀芳 民间借贷 纠 纷执行案
”

。

〔 ６８ 〕 参见 ［
曰

］ 李鸣 ：
《对保险金受益人介入权的考察

——

从保险实务看介入权在保险法上的解释问题 》 ， 《法学政治学论究 》 第

８８ 号 ， 第 ４４ 页 。

〔
６９ 〕 参见 ［

曰
］ 栗田 达聪 ： 《

人寿保险请权相关 利益调整 》 ， 《保险学杂志 》 第 ６０８ 号 ， 第 丨 ２ ０
－

１ 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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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的利益衡平路径

这可能与 比例原则并不相符 。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债权而承认债权人可代位解除保险合同 ，将使得保

险合同订立的主要 目的可能落空 。

［
７°

］

即使不考虑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利益的存在 ，

［
７ １

１

在人寿保险合同

中 ， 如果被保险人死亡 ， 由 于保险金对于依赖被保险人生活的遗属也具有保障功能
，
如允许债权人无

条件地解除保险合同 ，对被保险人的配偶等遗属也会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

［
７２

１

因此 ， 虽然债权人依法理

可代位行使投保人对于人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 ，但是债权人对 自 身正 当权利 的行使应存有一定限制 ，

以避免对其他主体的利益造成过度损害 。

（

一

）对若干可能解决路径的否定

１ ． 区分人寿保险是否涉及第三人利益 。 以保险合同是否关涉第三人利益的实现为标准 ，
判定保

单现金价值可否被强制执行 。

［ ７３  ］

如果在某
一

保险合同 中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主体 ，且并未指定

受益人 ，被保险人也无遗属依赖于人寿保险的保险金生活 ，那么债权人可代位解除该保险合同 ，并 申

请法院对保单现金价值予以强制执行 。 否则 ，即应否认代位解除保险合同以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

的可能性 。

〔 ７４ ３

２ ． 区分是获利型人寿保险还是生活保障型人寿保险 。 区分获利型与生活保障型 的人寿保险 ，债

权人仅能对获利型的人寿保险代位行使解除权 ，进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

［ ７５ １

３ ． 权利滥用情形下代位解除的禁止 。 在债权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情形下 ，若存在权利滥用情形 ，

则可通过禁止权利滥用规则禁止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 。 而判断是否存在权利滥用情形 ，应以 双方利

益衡量为标准 。

［
７ ６

］
“

权利的行使 ，
以是否损害他人为主要 目 的 ，应就权利人因行使权利所能取得的利

益 ， 与他人及社会因权利的行使所遭受的损失 ，
比较衡量定之 。 若权利的行使 ， 自 己所得利益极少 ，而

他人及社会所受损失甚大者 ，得视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 目 的 。

”
 ［

７７
 ３

当债务金额与保单现金价值相比明

显较小时 ，
通过利益衡量可认定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将构成权利滥用 。

［
７８

］

４ ． 引人介人权制度 。 即在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时 ，受益人或被保险人遗属等利害关系人可

在向债权人支付相当于因保险合同解除所能受领的保单现金价值后 ，取得投保人之地位 ，
以避免保险

合同被强制解除 。 我国法并未明确提及介人权制度 ，

［？
在比较法上 ，德 国和 日本的保险法对介人权

〔
７ ０ ］ 同前注

［
３ ５

〕
，仓泽康一 郎文 ， 第 ７ ０ 页 。

〔
７ １ ］ 有学者指 出

， 由 于在保险事故发生前 ， 投保人本身享 有保险合 同 的任意解除权 ， 受益人的地位 非常 不稳定 ， 受益人的利益

可能仅是一种期待权 ， 甚或只是
一 种期待 。 对于 受益人而言 ， 使其丧失受益权的 主体究竞是投保人还是投保人的债权人无任何 区别

，

所以 受益人地位 的丧失并 不 能成 为阻碍投保人的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 同的理 由 。 参见岳卫 ： 《人寿保险合同 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

的强制执行 》 ， 《 当 代法学 》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１ 期 。

［
７２

］ 同前注 ［
３ ５

〕 ， 仓泽康一郎 文 ， 第 ６５ 页 。

〔
７ ３

〕 在 比较法 层面 ， 美 国 部 分 州 成 文法 的 规定 与 此种思路类似 。 Ｓｅｅ Ａｒｉｚ ． Ｒｅｖ ． Ｓ ｔａｔ ．

，§§３ ３
－

ｌ ｌ ２ ６
（
２００８

） ；
Ｍｄ ． Ｃ ｏｄｅ Ａｎｎ ．

，

§§１ １

－

５ ０４ （２００５ ）
； 
Ｎ ． Ｄ． Ｃｅｎｔ． Ｃｏｄｅ

，§２ ６ ． １

－

３ ３
－

３ ６ （２０ １ ３ ） ．

〔
７４

〕 在此种方案之下 ， 易诱使投保人 通过与保 险人订立为 第 三人利益的合 同转移财产或 是将受益人由 自 己 变更为 第 三人 、进

而逃 避债务履行现象 的产 生 。 ＳｅｅＭｅｌｖ ｉｎＤ． Ｈｉ ｌ ｌ

，
Ｅｘｅｍｐ 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ａｓｈ Ｓｕｒｒｅｎｄｅ ｒ

Ｖａｌ ｕｅ ｓｆｒｏｍＢ ａｎｋｒｕｐ ｔ
ｃ
ｙ
Ｐｒｏｃ ｅｅｄ ｉ

ｎ
ｇ
ｓ 

ｉ
ｎ

Ｍａ ｒ
ｙ

ｌ ａｎｄ 
－  Ｉｎｒ ｅＰｏｓ ｉｎ

， 
２２ Ｍ ｄ ．Ｌ．

Ｒｅｖ．
７ ０（ １ ９６２）

．

〔
７５

〕
同前注 ［

７ １
］

，岳卫文 。

〔 ７６ 〕 同上注 ？

〔
７ ７

］ １ ９８２ 年 台上字第 ７３ ７ 号 民事裁判 书 。 转引 自 梁上上 ：《 利益衡量论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８４ 页 。

〔 ７ ８ 〕 同前注 （ ７ １ 〕 ，岳卫文 。

〔
７ ９

〕
最 高人民法院在 制定相 关 司 法解释 时 ， 对于投保人的 債权人申 请扣押或任 制执行保 单现金价值 问题 的处理 ， 曾 试图 引 进

介入权这一 制度 。 《保险法 司法解释 （
三

） 》 第 １ ７ 条规 定 ：

“

投保人 解除保险合同 ， 蛊 事人 以其 解除合 同 未经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 同意

为 由 主张解 除行 为 无效的 ，人 民法院 不予 支持 ， 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已 向投保人 支付相 当 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

的除 外 。

”

其在某种程度上肯认 了被 保险人或受益人介入权的存在 ？

１ ０７



法 学 ２０ １８ 年第 ９ 期

同前注 ［ ６９ 〕 ，
栗田达聪文 ， 第 １ ２２ 页 ；

陈炫 宇 ： 《债权人得否代位要保人终止人身 保险契约 》 ，《 法令 月 刊 》第 ６７卷第 ３ 期 （２０ １ ６

同前注 〔
６９

］ ， 栗田达聪文 ， 第 丨 ２
１ 页 。

同上注 ， 第 １ １ ５ 页 。

同前 注 〔
１ ０

〕 ，
张冠群文 。

参见 纪海龙 ： 《
比例原则在私法 中 的普适性及其例证 》 ， 《政法论坛 》 ２ ０ １ ６ 年 第 ３ 期 。

作了规定 。 例如 ，
２００８ 年通过的 《 日本保险法 》第 ６０ 条规定 ：

“

（

一

） 扣押债权人 、破产管理人以及死亡

保险合同 中投保人以外的人解除保险合同时 ，在保险人收到通知之 日起一个月 后 ，发生合同终止的效

力
；
（二 ） 受益人 （依第一项进行通知时 ， 除投保人之外 ， 限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亲属 以及被保险人 ）

在征得投保人同意后 ，在第
一

项 中所规定的
一个月 的期 间经过之前 ，

受益人向债权人支付相 当于保险

合同解除后保险人需支付给债权人的保单现金价值后 ，并且受益人将此告知保险人 ，此时不发生保险

合同解除的效力，

在处理债权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冲突时 ，对于以上处理路径笔者并不赞同 。 首先 ，通过区

分人寿保险合同是否关系到第三人利益 ，
判断债权人可否代位解除保险合同及法院可否强制执行保

单现金价值 ，
虽然具备明确 、

可行的操作标准 ，
但本质上仍然是 以受益人等第三人的利益更值得保护

的观点看待这
一问题 。 而且 ，

当保险合同是利益第三人合同时 ，债权人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

其次 ，
区分对待获利型人寿保险与生活保障型人寿保险也并不可取 。 如今的人寿保险合 同集投

资与生活保障功能于
一身

，
无法将此种复合型的人寿保险确定无疑地归入其中的某

一类别。

［
８°

］况且

获利型与生活保障型属于主观判断范畴 ，
两者并无明确的界定标准 。

［
８ ｜

］

再次 ，规定在债权人滥用权利时 ，
禁止债权人可代位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也不具可行性。 在实践

中 ，更多情形下债权人并不知道其行使代位权将导致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利受损 ，更谈不上债权人

恶意行使权利 ， 因而很难将其归入权利滥用范畴 。 即使将权利滥用构成要件予以客观化 ，
但对于客观

化的权利滥用标准也难以把握 ，最终也只能通过民法的诚信原则等基本原则诉诸法官的 自 由裁量权

进行解决 。

最后 ， 引入介人权制度能否解决债权人与被保险人及其遗属 、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也存在

疑问 。 介人权制度本身即可能存在缺陷 ， 由于被保险人遗属或受益人有可能并无稳定收人来源而依

赖于投保人生活 ，

［
８ ２

 ］其本来就是经济上的弱者 ，

［
８ ３

］尤其是当被保险人遗属或受益人为未成年子女时 ，

即使他们主观上有意愿行使介入权 ，在客观层面也无法有效行使该项法律权利 。 当然 ，笔者在此并非

完全否认介人权这
一

制度 ，在下文提出的最优选择中 ，介入权规则仍然可作为配套措施予以适用 。

（二 ）最优方案之证成 ：债权人代位行使保单质押借款权

无限制地承认债权人代位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将会侵害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期待利益 。 尽管

债权人享有代位权这
一

权利 ，但是债权人这
一

权利的行使与最终达到的 目的之间可能并不成比例关

系 。 质言之 ，在保单现金价值执行案件中 ， 债权人代位权这一路径并非最优方案 ，
也并不符合比例原

则的要求 。

比例原则本为宪法 、行政法等公法领域中 的原则 ，但在私法领域中亦有适用空间 。 按照比例原

则的要求 ，手段与 目 的之间应符合 比例要求 ，所选择的手段与 目 的之间应具备相关性 ， 即所采用的手

段应有助于 目 的的达成 。 同时 ， 在所有有助于 目的达成的手段中 ，应选择对基本权利损害最小的手

段 。 在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案件中 ，
以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进而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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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 从而满足债权人的债权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 在此类案件中 ， 对于债权人欲实现其偾权的

目 的而言 ，其实现手段应有多种 。 其中 ，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并非对其他主体权利侵害最小的手

段 ，
还存在其他对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利益侵害更小的选择 。

在人寿保险合同 中 ，投保人享有
一

系列的权利 ，包括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 、保险合同解除之后的

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 、保险合同存续达到
一

定期限后的质押借款权 。

［ ８５址外 ，在分红型人寿保险

中 ，投保人还享有红利分配请求权 。 保险合 同任意解除权
、
保险合同解除之后的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

求权均在我国现行法中有直接的反映 ，
红利分配请求权则属于分红型人寿保险所固有的权利 ，

无需再

经立法肯认 。 而对于投保人所享有 的保单质押借款权 ，我国 《保险法 》并未作出 明确规定
，
但实务中

一般均承认投保人所享有的这项权利 。

［
８６

］例如 ， 《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寿险保单质押贷款

业务有关问题的复函 》 （保监厅 〔 ２０ ０８ 〕 ６６ 号 ）第 １ 条明确规定 ：

“

保单质押贷款是长期寿险合同特有

的功能 ，是指投保人在合同生效满一定期限后 ，按照合同约定将其保单的现金价值作为质押 ， 向保险

公司申请贷款 。

”
［ ８ ７

Ｈ午多国家或地区均对投保人所享有的保单质押借款权利予以承认 。 例如 ，我国台

湾地区所谓
“

保险法
”

第 １ ２０ 条第 １ 项规定 ：

“

保险费付足
一

年 以上者 ，要保人得以保险契约为质 ， 向

保险人借款 。

”

人寿保险投保人之所 以享有保单质押借款权 ，

［

８８ ］

是因 为人寿保险存续时间较长 ，
而投

保人的经济状况在合同存续期间可能发生无法预见的变化 ， 此时投保人固然可 以行使其任意解除权

以获取保单现金价值 ，
但其后果是导致保险合同的解除 。 然而 ， 如果承认投保人享有向保险人申请获

取相当于保单现金价值数额借款的权利 ，

一

方面可避免保险合同被解除的后果 ，
另一方面又可解决投

保人资金困难的问题 。

Ｕ９ ］

笔者认为 ， 当作为投保人的债务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时
，
法律可承认债权人享有代位投保人行

使保单质押借款权的权利 。 由于保单质押借款的金额以保单现金价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其与保单现

金价值在金额上大体相当 。 如果说债权人可代位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并以合同解除后所能获得的保

单现金价值实现 自 己 的债权 ， 此时保单质押借款同样可用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 。 同时 ，其可避免保险

合同被解除的后果 ，使得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对人寿保险合同所抱有 的期待不至落空 ，
以此平衡债权

人与利害关系人之间 的利益 。 相比于债权人代位行使解除权 ，
此种处理方式也可兼顾保险人对维持

保险合同所具有的期待 。 由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 同 ，
固然可满足债权人的受偿需要 ，

但是保险人对

投保人也享有保险合同中 的债权 ， 其表现为保险费分期缴纳的请求权 ，保险人的此种债权也需保护 ，

允许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剥夺了保险公司享有的维持合同存续的利益 。 因此
，尽管债权人代位

〔
８５

〕 有 学 者形 象地指 出 人寿保 险 是一 系 列选择 的
“

打 包
”

， 这些选择 包括解 除保险合 同 、 向保险人借款等 Ｓｅ ｅＤａｖ ｉ ｄＴ．

Ｒｕ ｓｓｅ ｌ ｌ
，Ｓｔｅ

ｐ
ｈｅｎＧ ．Ｆ ｉｅ ｒ

， 
Ｊ ａｍ ｅｓＭ ．Ｃ ａｒｓｏｎ

，
Ｒａｎ ｄ

ｙ
Ｅ． Ｄｕｍｍ， 

ＡｎＥｍ
ｐ

ｉｒ ｉｃａ ｌ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ｏｆ Ｌ ｉｆｅ Ｉ ｎｓ ｕｒａｎｃ ｅＰｏ ｌ ｉｃ

ｙＳ ｕｒｒｅｎｄｅｒ Ａｃｔ ｉ ｖ ｉｔ

ｙ，３６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Ｉ
ｎｓｕｒａｎｃ ｅ

Ｉ
ｓｓｕｅｓ

３ ６ （２０ １ ３ ）
．

〔
８６

〕 参见
“

张淑清与 中 国人寿保险公 司 唐山 分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 糾 纷案
”

， 河北 省唐０） 市路北 区 人 民法院 （
２０ １ ５

）
北 民初 字 第

１
８８４ 号 民事 判决 书

；

“

赵贵 云与 中 国人寿保险公 司 石 家庄分公司 、 中 国 人寿保险公 司 正定支公 司人 身 保险合 同 纠 纷案
”

， 河北 省 高级

人 民法院 （２ ０ １ ６ ）冀 ０ １ 民终 ９ １ ４７ 号民事判决书 ；

“

郑 岗 与 中 国 人寿保险公司 西藏 分公司 保险合 同 纠 紛案
”

， 西藏 自 治 区 高 级人民法 院

（
２ ０

１ ６） 藏 ０
１ 民终 ３ ８ ５ 号 民事判 决书 ；

“

陈锋与 中 国人寿 保险公 司 江苏省分 公司 人 身保 险合同 纠纷案 江 苏省 高级人 民法 院（ ２０ １ ６） 苏

０６１ ２ 民初 ４７０３ 号 民事判 决 书 。

〔
８７

〕 《 中 国人 民银行 关 于人寿保险保 单质押 贷款 问 题的批 复 》 （ 银复 ［
丨 ９９ ８

〕
丨９ ４ 号 ） 第 ２ 条对 办理保 单 质押贷款应遵循 的原

则要求作 出 了 明 确规定 ．

〔
８８

〕
关 于保单借款的法律属性在理论层 面存在争议 ， 主要观点 包括

“

预 支现金说
”

＂

附有抵销预约之消 费借贷说
”

“

权利质权

之消 费借贷说
”“

解约金 一部先付说
？ ’ “

质 权说
＂ “

要保人特殊权利说
”

等 同前 注 〔 １ ０ 〕 ， 卓俊雄文 、

〔 ８９
〕 同 前注 ［ ５ 〕 ， 砺 波久幸文 ， 第 ２ 丨 ４ 页

１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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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可在现行法中找到支撑 ，但在存在其他更优的选择时 ，则不应优先选择这一路径。

不过 ，其仍然可能面临以下质疑 。
一是保单质押借款权的代位行使 ，固然可解决债权人债权受偿

的问题 ，但既然投保人陷人经济困难而无力对夕卜偿债 ，其也可能无法履行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这一

债务 。 在保险合同两年的效力 中止期届满后 ，若投保人无法缴纳欠缴的保险费 ，保险人将享有解除保

险合同的权利 ，这与投保人代位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所产生的最终效果并无差异 。 二是即使不考虑

投保人对于保险公司所负担的保险费缴纳义务 ，
若借款本息超过保单现金价值时 ，保险合同也会发生

自动终止的效果 。

Ｇ ９°咳质疑观点虽具有一定道理 ，
但是相 比于直接代位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而言 ， 由

债权人代位行使保单质押借款权对于保险人 、投保人 、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损害是最小的 。 首

先
，在债权人代位行使保单质押借款权时 ，保险合同并未被解除 。 虽然投保人此时可能因为无法缴纳

保费从而致使保险合同面临效力 中止的境况 ，
但在两年的保险合同效力 中止期间投保人仍可能恢复

债务清偿能力 ，此时其可偿还对保险公司所欠缴的保险费及相应借款 。 其次 ，此种处理方式也能与介

人权制度有效衔接
，
在投保人无法偿还借款或保单质押借款本息金额超过保单现金价值时 ，若受益人

等利害关系人存在维持保险合同的意愿 ，在投保人不反对的情形下 ，
可通过行使介入权避免保险合同

被解除 。

［
９ １

］再次 ， 即使在两年的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经过后 ，保险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导致保险合

同被解除 ， 以致受益人等第三人的期待利益落空 ，这也无可厚非 。 因为此种情形下保险合同的解除已

为 《保险法 》所明确规定 ， 属于合同的正常解除 ，受益人等第三人的利益在此种情形下没有必要予以

特别保护 。 在保单质押借款本息金额超过保单现金价值时 ， 即便会产生保险合同 自动终止的结果 ，其

也属于人寿保险合同终止的常态 ，
避免了第三人直接介人保险合同 。 更重要的是保险人的利益并不

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害 ， 由于投保人所享有的保单质押借款权已经正常行使 ，此时保险合同的终止将使

得保险人在保单质押借款本息范围内免除对投保人保单现金价值的返还义务 。

因此 ，
债权人代位投保人行使保单质押借款权可避免债权人或者法院直接介人投保人与保险人

之间解除保险合同 ，如果投保人无法偿还对保险人的质押借款 ，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完全是保险合同

当事人 自 身行为的结果 ，而不会产生第三人介人当事人之间 的保险合同将合同解除的表象 ，这将有利

于减少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发生。

［
９２

］

（责任编辑 ： 洪 玉 ）

〔
９０ 〕 参见 ［

曰 ］ 仓泽康一郎 ：《投保人借贷 》， 《 Ｊｕｒｉｓｔ 》 第 ７６６ 号 ， 第 ５５ 页 以下 。 转？ 丨 自前注 〔 ３ ５ 〕 ，仓泽康一 郎文 ，第 ７６ 页 。

〔
９ １ 〕 依 《保险法 司 法解释（ 三 ） 》 第 １ ７ 条 ，

自 文 义解释角 度观察 ，
该条 中的介入权只存在于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 之时 。 但是由

于受益人等利 害关 系人行使介入权取代的是投保人的 地位
，
依

“

举重明轻
”

的解释规则 ，

既然在投保人解除保险合 同 时 ， 受益人等利

害 关系人都可以行使介入权以 阻止保险合 同的解除 ，那 么在保险人行使保险合 同解除权时受益人等利 害关 系人 自 然也享有介入权 。

〔 ９２ 〕 相似观点参见前注 〔 ３５ 〕 ，
仓泽康一郎文 ，第 ７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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